 





校团字〔2023〕3号

共青团河北科技大学委员会
关于举办“河北科技大学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暨第二十届艺术大赛”的通知

各学院团委、团总支：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》，大力发展素质教育，以美育人、以美化人、以美培元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展示、交流我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实践成果，校团委决定举办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暨第二十届艺术大赛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活动主题
本次大赛的主题是:厚植家国情怀，涵养进取品格。
展演活动的项目和内容要紧紧围绕主题，展现当代大学

生与时代同向，与祖国同行，胸怀家国，奋力筑梦的价值追求；展现当代大学生有理想、敢担当、能吃苦、肯奋斗的精神状态；展现当代大学生心灵美、形象美、行为美、语言美的崇高审美追求和高尚人格修养。
二、活动原则
（一）坚持立德树人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，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，用美育浸润心灵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革命文化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，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、坚定理想信念、砥砺报国之志。
（二）坚持面向全体。扩大活动覆盖面，鼓励特色发展，开展具有时代特征、校园特色、学生特点、教育特质的艺术实践活动，让每个学生成为展演活动的受益者，形成“一校多品”的新局面。
（三）坚持弘扬中国精神。坚守中华文化立场、传承中华文化基因，坚持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通过展演活动弘扬中国精神、传播中国价值、凝聚中国力量，引领学生坚定文化自信，增强文化自觉。
三、项目类别
展演活动包括艺术表演类和艺术作品类两大类别。
艺术表演类包括声乐、器乐、舞蹈、戏剧（戏曲）、朗诵等，艺术作品类包括绘画、书法和篆刻、摄影、设计、微电影。
四、活动安排
2023年3月—2023年5月，各学院开展活动阶段。各学院组织开展艺术活动，将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，与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和传统节日相结合，积极发动全院学生参与，努力让每个学生参与进来，形成“院院有活动、人人都参加”的局面。
2023年5月中旬，校级集中展演阶段。学校举办艺术表演类节目的现场展演（分为综合类和舞蹈类两个场次进行，具体比赛时间另行通知）和优秀艺术作品展览，评选学校优秀节目和作品参加河北省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。
五、奖励办法
（一）奖项设置
展演活动设学院优秀组织奖、舞蹈类一、二、三等奖，综合类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学生艺术作品类各项目分设一、二、三等奖。
（二）评选办法
学院优秀组织奖：要求指导思想明确，组织工作扎实，学生参与面广，节目效果突出、并通过网络等多平台载体宣传效果好。 
其他奖项：综合专家打分和观众投票两个成绩得出最后得分。
六、艺术表演节目的要求
（一）综合类
1.声乐
合唱：合唱队人数不超过40人，钢琴伴奏1人，指挥1人，每支合唱队可演唱两首作品（其中至少一首中国作品），演出时间不超过8分钟。
小合唱或表演唱：人数不超过15人（含伴奏），不设指挥，不得伴舞，演出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
2.器乐
合奏：乐队人数不超过65人，指挥1人，演出时间不超过9分钟，鼓励演奏中国作品。
小合奏或重奏：人数不超过12人，不设指挥，演出时间不超过6分钟。
3.戏剧
含戏曲、校园短剧、小品、歌舞剧、音乐剧等。人数不超过12人（含伴奏），演出时间不超过12分钟。
4.朗诵
作品文体不限，须使用普通话，人数不超过8人（不含群演），演出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
（二）舞蹈类
群舞：人数不少于14人，不超过36人，演出时间不超过7分钟。
七、艺术作品的要求
（一）绘画作品
国画、水彩/水粉画（丙烯画）、版画、油画，或其他画种。尺寸：国画不超过四尺宣纸（69cm×138cm）对开，其他画种尺寸均不超过对开（54cm×78cm）。
（二）书法、篆刻作品
书法、篆刻作品尺寸不超过四尺宣纸（69cm×138cm）。
（三）摄影作品
单张照和组照（每组不超过4幅，需标明顺序号）尺寸均为14英寸（30.48cm×35.56cm）；除影调处理外，不得利用电脑和暗房技术改变影像原貌。
（四）设计
含平面设计和立体设计。平面设计作品尺寸不超过对开（54cm×78cm）,立体设计作品尺寸不超过50cm（长）×50cm（宽）×50cm（高）。
（五）微电影
片长不超过15分钟，视频统一采用MP4或MPG2格式，作者须保留MOV或AVI格式视频文件。
八、报送要求
每学院需各推荐艺术表演类作品2个（综合类、舞蹈类各一个）；个人节目和“健美操”、“啦啦操”不能参赛；鼓励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节目积极参赛。
每学院需各上交艺术类作品不少于15件（含至少一部微电影）。
九、工作要求
请各学院高度重视，积极支持，精心组织，提早安排，做好本届艺术展演的各项准备工作。


共青团河北科技大学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3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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